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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为浙江美丽健食品有限公司业务，自2022年起由客户一承接。

（2）近三年及一期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2024年3月

末

2023年末 2022年末 2021年末

2024年3月

排名

2023年

排名

2022年

排名

2021年

排名

客户一 4,842.66 4,863.19 4,949.89 / 1 1 1

客户二 / / / 5,379.90 [注1] 1

客户三 3,791.06 / / / 2

客户四 / 3,999.27 3,475.21 4,494.52 [注2] 2 3 2

客户五 2,999.87 2,950.28 1,334.73 1,223.24 3 4

客户六 2,999.84 2,950.84 2,999.97 3,138.51 4 3 4 3

客户七 2,460.00 2,459.99 3,683.75 2,685.28 5 5 2 5

客户八 2,299.99 2,299.99 2,889.11 2,820.68 5 4

总计 17,093.42 17,223.57 17,997.92 18,518.88

注1：自2022年起客户二业务由客户一承接。

注2：自2024年起客户四业务由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客户三承接。

公司近三年一期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变化不大，均为公司主要客户。 2023年客户五应收账款由2022

年末 1,334.73万元，增加至2023年末2,950.28万元，主要系因公司京东电商平台原有客户五与上海品星

互联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两家经销商， 两家客户各授信1,500万元，2023年度变更为客户五独家经

销，故公司对客户五授信增加至3,000万元。

（三）结合你公司应收账款的构成情况、对客户的信用政策、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因素，说明应收

账款期末账面余额较大、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在此基础上说明是否存在通过不当放

宽信用政策等方式向经销商或客户压货虚增收入、跨期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是否存在坏账准备计提不

充分的情形；

公司回复:

公司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澳优乳业 中国飞鹤 H&H国际控股 贝因美

应收账款净额 60,094.30 43,118.40 106,025.40 39,670.66

周转天数（天） 31.22 8.05 23.97 67.09

由上表可见，公司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67.09天，较同行业明显偏高，主要系公司为应对行业激烈竞争

的局面，执行授信政策的客户范围更广，导致一直以来授信规模偏大。 近年来公司虽然努力压降授信规

模，但由于存量较大，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较同行业仍明显偏高。

公司收入确认严格按企业会计准则执行，以产品完成交付、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公司应收

账款期末账面余额较大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通过不当放宽信用政策等方式向经销商或客户压

货虚增收入、跨期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公司根据账龄及客户回款情况计提坏账准备，不存在坏账准备计

提不充分的情形。

（四）逐项说明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不限于涉及的客户及其与你公司、你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

关系，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账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及计提依据；

公司回复:

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23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账龄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依据 是否关联方

客户一 2,258.04 3年以上 2,258.04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二 1,999.32 3年以上 1,999.32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三 1,822.71 3年以上 1,822.71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四 1,071.56 3年以上 1,071.56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五 999.78 3年以上 999.78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六 930.52 3年以上 930.52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七 847.9 3年以上 847.9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八 733.34 3年以上 733.34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九 449.96 3年以上 449.96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十 349.91 3年以上 349.91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十一 327.6 3年以上 327.6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十二 317.52 3年以上 317.52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十三 315.61 1-3年 315.61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十四 302.07 2-3年 302.07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十五 289.08 3年以上 289.08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十六 288.42 1-3年 288.42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十七 253.89 3年以上 253.89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十八 249.41 3年以上 249.41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十九 244.53 2年以上 244.53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二十 232.04 3年以上 232.04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二十一 217.56 1-3年 217.56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二十二 212.31 2年以上 212.31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二十三 211.02 3年以上 211.02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二十四 209.52 3年以上 209.52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客户二十五 203.73 3年以上 203.73 100.00%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200万以下小计 7,087.54 7,087.54 款项预计难以收回 否

合计 22,424.89 22,424.89

经自查，以上客户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

（五）说明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具体情况，区分不同组合方式披露确定该组合的依据、

该组合中各类应收款项期末余额、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及计提依据；

公司回复：

对于由《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收款项或合同资产及租赁应收款，公

司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公司根据信用风险

特征，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并考虑前瞻性信息，将按账龄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的应收账款作为账龄组合，并在此组合基础上估计预期信用损失。

期末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均为按账龄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即账龄

组合。 按账龄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23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29,936.94 2,150.41 7.18

1-2年（含2年） 11,686.71 5,976.48 51.14

2-3年（含3年） 9,185.34 5,483.65 59.70

3年以上 9,994.61 7,522.40 75.26

合计 60,803.59 21,132.94 34.76

公司本年根据近三年应收账款回收及核销情况，对账龄组合迁徙率及坏账损失率进行了测算，测得

不同销售渠道平均迁徙率如下：

渠道类型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直供客户-KA 10.61% 18.18% 85.29% 100%

包销商 0.00% 0.00% 0.00% 100%

电商客户 4.59% 0.00% 4.97% 100%

其他客户 19.43% 40.20% 0.00% 100%

直供客户-婴童客户 30.82% 71.33% 99.53% 100%

经销商 46.56% 63.58% 87.09% 100%

总承销商 15.33% 86.50% 63.02% 100%

公司根据销售合同、活动方案等已发生的由客户代垫的未来需给予核销的相关费用，按权责发生制

原则进行预提。 公司在计算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时，考虑到对客户已计提相关费用，按照“应收账款原值减

预提费用” 作为计提坏账准备的限额，对各渠道客户坏账损失金额进行修正，综合计算得出公司账龄组合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计提比例为：

账龄 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7.18

1-2年（含2年） 51.14

2-3年（含3年） 59.70

3年以上 75.26

公司2023年对客户的信用资质进行严格审核，收紧了授信政策，并严格控制授信规模，1年以内应收

账款迁徙率明显下降，但受整体经济不振的影响，长账龄渠道客户经营状况不佳，应收账款回款风险加

大，回款情况较以前年度下降，相应的迁徙率增加。 综合上述原因，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规模较2022年下降2,672.08万元。

（六）说明坏账准备转回或收回涉及的客户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地址、交易开始时间、近三年

交易金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与坏账计提情况、应收账款收回金额、收回时点、收回依据，以及其与你公

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

倾斜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说明前期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审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回复:

公司2023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转回1,230.19万元，其中，现金回款356.93万元，费用核销873.26万

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名称

成立时

间

注

册

资

本

注册地

址

关

联

关

系

交易

开始

时间

2021年

交易额

2022年

交易额

2023年

交易额

2022年

12月应

收账款

余额

2022

年12

月末

坏账

准备

应收

账款

收回

金额

收回

时间

回款方式

客 户

一

2015/1

0/9

50

鹤壁市

***

否

2016

年2

月

3.03 60.56 3.04 174.71 174.71

174.7

1

2023

年1-2

月 、7

月

其 中 ： 现

金回款1.5

万 元 ， 费

用 核 销

173.21 万

元

客 户

二

2018/6

/5

-

禹州市

***

否

2019

年1

月

197.73 1.11 - 152.93 152.93 152.93

2023

年5月

市场交接

152.93 万

元

客 户

三

2015/5

/20

40

社旗县

***

否

2015

年1

月

137.04 - - 124.85 124.85

124.8

5

2023

年5月

市场交接

124.85 万

元

客 户

四

2018/9

/20

-

沈丘县

***

否

2020

年9

月

- 4.48 - 121.68 121.68 121.68

2023

年 4

月 、12

月

费用核销

121.68 万

元

客 户

五

2020/9

/4

-

河南省

开封市

***

否

2020

年9

月

539.09 - - 139.22 139.22

120.5

7

2023

年 1

月 、

3-4月

现金回款

120.57 万

元

客 户

六

2009/1

2/31

30

乐山市

***

否

2014

年12

月

- - 2.76 318.16 318.16 89.11

2023

年2-3

月 、

5-9月

现金回款

89.11万元

客 户

七

2018/8

/1

-

临颍县

***

否

2020

年12

月

- 304.1 - 201.08

201.0

8

65.09

2023

年3月

现金回款

65.09万元

客 户

八

2014/3

/24

-

大英县

蓬莱镇

***

否

2014

年12

月

4.24 9.58 3.71 60.13 60.13 60.13

2023

年3-5

月

其 中 ： 现

金回款2.2

万 元 ， 费

用 核 销

57.93万元

客 户

九

2016/6

/30

0.0

01

林州市

***

否

2021

年3

月

375.19 - - 269.26 269.26 51.7

2023

年 1

月 、4

月 、11

月

其 中 ： 现

金 回 款

3.97万元，

费用核销

47.73万元

客 户

十

2013/5

/30

0.0

011

元氏县

***

否

2015

年12

月

- - - 50.25 50.25 50.25

2023

年 2

月 、3

月 、6

月

费用核销

50.25万元

应 收

账 款

收 回

金 额

50 万

以 下

客 户

小计

897.42 109.48 934.91 934.91 219.17

合计

2,

153.74

489.31 9.51

2,

547.18

2,

547.1

8

1,

230.1

9

经核查，上述客户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 前期根据客户经营状况判断，基于审慎原则全额计提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2023年公司通过积极催讨对部分欠款进行追回或费用核销，不存在前期多确认坏账准备的情况。

（七）说明应收账款核销涉及的客户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地址、交易开始时间、近三年交易金

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与坏账计提情况，以及其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

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是否充分，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回复:

公司本年应收账款核销的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

称

成立时

间

注

册

资

本

注册地址

关

联

关

系

交易开

始时间

2021

年交

易额

2022

年交

易额

2023

年交

易额

应收账款

余额

已计

提坏

账金

额

核销

金额

核销原因

客户一

2015/

6/11

100

郑 州 市 金

水区***

否

2016年7

月

1,910.46

1,

910.4

6

1,

910.4

6

多次催收无果，

客户已注销

客户二

2016/

7/7

500 萧山区*** 否

2016年9

月

1,238.58

1,

238.58

1,

238.58

多次催收无果，

款项无法收回

客户三

2016/

6/17

500

浙 江 省 杭

州市***

否

2016年6

月

1,208.00

1,

208.0

0

1,

208.0

0

多次催收无果，

款项无法收回

客户四

2015/

6/23

100

河 南 自 贸

试 验 区 郑

州片区***

否

2015年7

月

605.58 605.58 605.58

多次催收无果，

客户已注销

客户五

2021/

8/13

-

安 徽 省 亳

州市***

否

2021年9

月

442.4

5

530.9

7

596.97 594.97 594.97

多次催收无果，

客户已注销

客户六

2021/

8/11

-

合 肥 市 新

站区***

否

2021年

12月

504.2

8

354.0

5

399.91 397.91 397.91

多次催收无果，

客户已注销

客户七

2004/

3/10

50

新 疆 巴 州

库 尔 勒 市

***

否

2014年

12月

246.45 246.45 246.45

多次催收无果，

款项无法收回

客户八

2009/

12/31

30 乐山市*** 否

2014年

12月

2.76 318.16 229.06 229.06

多次催收无果，

款项无法收回

客户九

2014/

11/17

500

广 州 市 荔

湾区***

否

2017年3

月

149.3 149.3 149.3

多次催收无果，

款项无法收回

客户十

2019/

7/17

30

陕 西 省 渭

南市***

否

2019年9

月

125.47 125.47 125.47

多次催收无果，

客户已注销

客户十

一

2014/

11/20

250

0

云 南 省 楚

雄 彝 族 自

治州***

否

2016年1

月

122.58 122.58 122.58

多次催收无果，

款项无法收回

客户十

二

2019/

1/2

-

河 南 省 平

顶山市***

否

2021年6

月

233.6

6

113.37 113.01 113.01

多次催收无果，

客户已注销

客户十

三

2015/

10/23

100

甘 肃 省 陇

南市***

否

2016年3

月

130 109.97 109.97

多次催收无果，

客户已注销

核销金

额 100

万元以

下客户

小计

否

123.0

2

88.97 28.09 1,666.60

1,

236.45

1,

236.45

多次催收无果，

款项无法收回

合计

1,

303.4

2

973.9

9

30.85 8,831.43

8,

287.79

8,

287.79

经自查，上述客户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 公司相关会计处理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八）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上述事项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以及相关审计程序和证据

是否充分适当、相关审计结论是否恰当。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获取公司2023年末应收账款清单，前五大欠款对象工商信息、近三年交易记录、期后回款信息进行

查验；

2、获取近三年一期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清单，并向管理层了解变动原因；

3、获取公司应收账款授信清单，抽查公司重要应收账款客户授信审批记录，并抽查公司2023年末大

额应收账款销售记录、销售签收单据；

4、对公司2023年末重要应收账款进行函证和访谈程序，确认欠款金额和2023年交易金额，并重点关

注了是否存在压货或虚增收入的情况；

5、获取2023年末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应收账款，抽查其中重要客户工商信息及坏账计提依据；

6、获取2023年末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清单，复核坏账计提过程，重点对迁徙率、坏账损失

率进行复核；

7、获取坏账准备转回或收回清单，抽查其中重要客户工商信息及应收账款回收凭据；

8、获取应收账款核销清单，抽查其中重要客户工商信息及应收账款核销依据。

经审计，我们确认：

1、账龄1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比较高与公司以前年度授信规模、客户经营情况相关，存在其客观合理

性；

2、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前五大欠款对象应收账款余额与坏账计提金额列报准确，不存在关联交易的利

益输送，近三年及一期前五大对象变动合理；

3、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较大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通过不当放宽信用政策等方式向

经销商或客户压货虚增收入、跨期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

4、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应收账款涉及的客户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账龄披露准确，坏账准备

依据充分；

5、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期末余额、账龄披露准确，坏账准备依据充分；

6、坏账准备转回或收回的金额披露准确，涉及的客户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

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前期坏账准备计提合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7、应收账款核销的金额披露准确，涉及的客户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会计处理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有关规定。

问题六、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34,529,285.83元，较期初下降67.53%。 其中待结

算款10,160,502.02元， 应收暂付款15,580,134.40元， 应收暂付款同比下降82.62%，“其他” 2,463,

936.23元。本期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6,354,454.31元，本期收回或转回3,858,828.24元，转销或核销

221,293.74元，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占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为42.54%。

请你公司：

（一）结合其他应收款的构成说明报告期其他应收款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2023年其他应收款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押金保证金 582.47 625.36

待结算款 1,016.05 863.69

应收暂付款 1,558.01 8,962.73

股权转让款 50.00 50.00

其他 246.39 131.68

小计 3,452.93 10,633.46

减：坏账准备 1,948.60 1,721.17

合计 1,504.33 8,912.29

公司2023年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下降7,180.53万元，主要系期初存在天津九洲鸿博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天津首宇商贸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经营性资金占用8,110.55万元，两家于2023年4月偿还了相关款项，

导致期末其他应收款大幅下降。 对比2022年外的以前年度，公司2023年末其他应收款处于正常规模。

（二）说明待结算款、应收暂付款及“其他”具体核算内容，列示其重要交易相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金额、账龄、欠款方情况及其是否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是否构成资金占用、对外财务资助以及是否履行相应审

批程序并予以披露，在此基础上，分析说明相关款项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

公司回复：

1、待结算款

公司期末其他应收款-待结算款1,016.05万元，主要核算基于销售、采购等合同应向第三方收取的违

约金、罚款等性质款项，及其他零星费用报销类的预付性质款项，期末金额较大的待结算款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

末余额的比例

(%)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是否存在

无法收回

的风险

北京鑫茂中牧进出口有限

公司

违约赔偿金 383.40 3年以上 11.10 383.40 是

跨区域销售罚款 经销商罚款 174.49 1年以内 5.05 8.72 否

财付通扫码红包 财付通充值款 121.97 1年以内 3.53 6.10 否

广州南联实业有限公司 设备采购违约金 110.11 3年以上 3.19 110.11 是

杭州乐文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租金款项 51.28 2-3年 1.49 20.51 否

其他零星小计 174.8 5.06 13.21 否

合计 1,016.05 29.43 542.06

（1）北京鑫茂中牧进出口有限公司

北京鑫茂中牧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茂中牧” ）系由自然人费志刚及北京中谷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2012年公司向其采购奶牛，预支款项383.4万元，后鑫茂中牧未能履行合同，相关款

项亦未返还。 公司已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鑫茂中牧归还款项，公司胜诉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对方

无可执行资产。 因此，公司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跨区域销售罚款

公司按照经销商销售合同约定，对违反合同条款的经销商进行罚款，“跨区域销售罚款” 核算已作出

处罚决定，尚未收取罚款的款项。

（3）财付通扫码红包

公司为消费者提供奶粉罐扫码获得红包活动，公司先申请预充值到微信的财付通账户，待业务实际

发生时按扫码名单核销。

（4）广州南联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南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南联” ）系由自然人吴柏毅、陈英会投资设立。2016年5月公

司与广州南联签订设备采购合同，并向其预付设备款项110.11万元，后广州南联未履约，且目前已处于破

产清算阶段。 公司已对该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5）杭州乐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公司2020年与杭州乐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文培训”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公司一处

房产租赁给乐文培训从事其办公活动。 2022年6月乐文培训与公司终止租赁合同。 截至2023年末欠付租

赁费51.28万元，公司已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20.51万元。

2、应收暂付款

公司期末其他应收款-应收暂付款1,558.01万元，主要核算期末金额较大的应收暂付款如下：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

末余额的比例

(%)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是否存在无

法收回的风

险

北海宁神沉香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合同未执行款项 455.70 1-2年 13.20 455.70 是

安达市信达奶牛养殖专

业合作社

牧场援助资金 210.00 1年以内 6.08 210.00 是

安达市安青奶牛养殖专

业合作社

牧场援助资金 210.00 1年以内 6.08 210.00 是

安达市德信奶牛养殖专

业合作社

牧场援助资金 210.00 1年以内 6.08 210.00 是

浙江榕毅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合同未执行款项 200.00 1年以内 5.79 10.00 否

广西全安圣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代支付款项 151.19 1-2年 4.38 22.14 否

其他零星小计 121.12 3.51 7.29 否

合计 1,558.01 45.12 1,125.13

（1）北海宁神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海宁神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宁神” ）系公司重要联营公司，公司子公司宁波贝

因美婴童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与北海宁神签订沉香茶礼盒采购协议，并支付预付款520.80万

元。 2022年9月北海宁神交付沉香茶礼盒65.10万元，剩余455.70万元未交付，因公司沉香茶礼盒开发销售

不及预期合同终止，相关款项转入其他应收款。 后北海宁神经营困难，未能偿还次款项，公司已全额计提

坏账准备。

（2）牧场援助资金

根据《黑龙江省现代示范奶牛场建设实施方案》，为响应政府、龙头乳企与奶牛养殖专业户合作社合

力建设现代示范奶牛场的号召，公司子公司因美（安达）奶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分别与安达市安青奶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安达市德信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安达市信达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牧场合作建设

协议，分别向三家牧场提供牧场援助资金210.00万元，该笔资助款需要牧场奶牛产奶后向公司交奶，前期

资助款逐步在奶资中扣减。 公司将上述支出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进行核算。 该事项属于日常经营相关的

交易，无需董事会审议。截至2023年末，三家牧场经营不善，预计牧场援助资金难以收回，公司将相关款项

转入其他应收款，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3）浙江榕毅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子杭州贝因美品牌营销有限公司2022年与浙江榕毅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浙江榕

毅” ）签订线上流量采购协议，约定向其采购线上流量用于公司线上推广服务，根据采购协议公司在采购

达到一定额度后可享受相关返利。截至2023年末，公司相关业务终止，浙江榕毅尚有200.00万元返利款项

尚未与公司结算，计入其他应收款。 截至本回函日，公司已收到浙江榕毅回款50.00万元。

（4）广西全安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全安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全安圣”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海贝因美营养食品

有限公司存续分立的子公司，公司在转让广西全安圣股权前北海贝因美支付了部分工程预付款、建设费

等。 此后，公司转让了广西全安圣52%的股权导致广西全安圣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为联营公司，此前支付

的部分工程预付款、建设费等，因未及时收回被动构成对参股公司的财务资助。 2022年9月28日，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导致部分债权被动构成财务资助的议案》。

截至2023年末，公司为广西全安圣垫付工程款、税金等尚余151.19万元。

3、其他

公司期末其他应收一其他246.39万元，主要核算员工备用金、代收代付社保公积金类款项，单笔金额

较小。

经自查，上述其他应收款-待结算款、应收暂付款及“其他” 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不构成资金占用、对外财务

资助。

（三）说明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账款相关方的具体情况、款项形成原因、是否

构成资金占用、对外财务资助以及是否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并予以披露；

公司回复：

公司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账款情况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末

余额的比例(%)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北海宁神沉香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应收暂付款 455.70 1-2年 13.20 455.70

北京鑫茂中牧进出口有限公

司

待结算款 383.40 3年以上 11.10 383.40

安达市信达奶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

应收暂付款 210.00 1年以内 6.08 210.00

安达市安青奶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

应收暂付款 210.00 1年以内 6.08 210.00

安达市德信奶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

应收暂付款 210.00 1年以内 6.08 210.00

合计 1,469.10 42.54 1,469.10

上述款项形成原因已在“六、（二）”中予以说明，此类款项不构成资金占用、对外财务资助的情形。

（四）说明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计提、收回及核销坏账准备的明细，你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的充

分性、准确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回复：

公司2023年度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变化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23年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转回/收

回

本期核销

2023年末余

额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465.90 630.00 1,095.90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255.27 5.45 385.88 22.13 852.70

合计 1,721.17 635.45 385.88 22.13 1,948.60

注：本期转回或收回金额、本期计提金额为各阶段其他应收款坏账增减变动轧抵形成。

1、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情况

公司对其他应收账款分为单项计提坏账准备、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对确有依据证明款项难以收

回的其他应收款采用单项计提的方法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根据上文“六、（二）”所述，公司2023年对牧场援助资金630.00万元按照100%比例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新增坏账准备630.00万元。 期末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北海宁神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55.70 455.70 100.00 预计无法收回

安达市安青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210.00 210.00 100.00 预计无法收回

安达市德信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210.00 210.00 100.00 预计无法收回

安达市信达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210.00 210.00 100.00 预计无法收回

沧州怡和机械有限公司 10.20 10.20 100.00 预计无法收回

合计 1,095.90 1,095.90 100.00

此外，公司根据历史坏账损失水平确定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比例，期末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1,351.01 67.55 5.00

1-2年（含2年） 217.71 32.66 15.00

2-3年（含3年） 59.69 23.88 40.00

3年以上 728.62 728.62 100.00

合计 2,357.03 852.70 36.18

2、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收回情况

2023年度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转回385.88万元，主要系收回天津九洲鸿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

首宇商贸有限公司欠款，导致坏账准备减少405.53万元。

3、本期坏账核销情况

公司本年核销的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其他应收款原值

其他应收款坏账

准备

核销原因

客户一 应收暂付款 10.53 10.53

多次催收无果，款项

无法收回

客户二 应收暂付款 9.50 1.54

多次催收无果，款项

无法收回

客户三 押金保证金 1.20 1.20

多次催收无果，款项

无法收回

客户四 押金保证金 1.10 1.10

多次催收无果，款项

无法收回

代扣代缴员工社保金 其他款项 7.76 7.76 款项无法收回

合计 30.09 22.13

综上所述，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五）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问题2、3、4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以及相关审计程序和证据

是否充分适当、相关审计结论是否恰当。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获取其他应收款清单，对期末大额其他应收款形成原因进行核查，包括查阅合同、相关凭证、银行

单据，并对大额其他应收款执行了函证程序，未发现存在重大偏差的情况；

2、查验大额其他应收款客户工商信息，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了解长期未回款原因，检查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4、对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转回进行复核；

5、检查其他应收款坏账核销相关审批是否充分；

6、检查贝因美控股股东及其重要子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宏2023年银行对账单，检查是否存在与其他

应收款项前五大客户有关的异常资金往来。

经审计，我们确认：

1、公司待结算款、应收暂付款及“其他”核算准确，除已披露联营公司外，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不构成资金占

用、对外财务资助的情形，款项回收风险已在坏账计提时充分考虑；

2、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账款不构成资金占用、对外财务资助的情形；

3、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计提、收回及核销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问题七、年报显示，你公司期末预付款项为135,683,860.10元，同比增长37.01%，按预付对象归集的

期末余额前五名均为供应商，期末预付款余额合计99,835,967.22元，占预付款项总额的比例为73.57%，

未结算原因为产品或服务尚未提供。

请你公司：

（一）说明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具体对象及其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并补充说明对应

的交易内容、交易金额、涉及的具体产品或服务内容，截至回函日的交付情况、尚未结转的原因及预计结

转时间；

公司回复：

公司期末预付账款前五供应商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期末余额 占预付款项总额的比例（%） 预付款时间 未结算原因

供应商一 3,837.48 28.28 1-2年 产品交付尚未完全完成

供应商二 3,282.82 24.19 1年以内 服务交付尚未完全提供

供应商三 1,510.50 11.13 1年以内 产品交付尚未完全完成

供应商四 748.96 5.52 1年以内 产品交付尚未完全完成

供应商五 603.84 4.45 1年以内 服务交付尚未完全提供

合计 9,983.60 73.57

1、供应商一

供应商一系由自然人王*伟于2016年11月投资设立，主要从事乳制品进口贸易业务。

2022年9月，贝因美股份与供应商一签订采购协议，向其采购全脂乳粉，按照合同约定预付货款600.00万

元，该批乳粉公司计划用于对外销售，但由于市场行情变化剧烈，导致交易发生困难，2022年末形成预付

账款600万元。

2022年12月，贝因美子公司宁波广达盛贸易有限公司与供应商一签订采购协议，向其采购全脂乳粉、

脱脂乳粉，合同总额为4,899.00万元，按照合同约定，公司预付合同总额75%的货款，即3,647.25万元。 该

批产品计划用于公司产品生产，但其后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的市场价格持续下降，导致继续履约对公司将

造成较大损失， 公司推迟了订单下达，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 产品入库79.01万元， 剩余预付账款3,

568.24万元。

2022年末，以上两项交易导致公司对供应商一的预付账款达到4,168.24万元。

2023年因全球乳粉价格继续下行，供应商一坚持按照原合同价格交货，不同意公司的调价申请，双方

协调期间，公司改为采购国内乳粉或自喷乳粉。 供应商一2023年陆续交货入库330.76万元，截至2023年

末，尚剩余3,837.48万元预付货款。

截至本回函日，供应商一已交付货物802.81万元，剩余产品计划于2024年6月30日前完成交付。

2、供应商二

供应商二系由浙江***有限公司控股，于2006年3月成立，主要从事广告服务业务。 公司于2023年2月

与供应商二签订广告服务合同，服务内容包括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发布广告信息，为公司签约品牌代

言人等服务，合同服务期限自2023年2月15日至2024年3月20日，合同总价6,000.00万元，实际价格以最

终结算为准。 2023年公司共计支付款项4,980.00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已完成合同项下服务金额

4,397.18元，期末形成预付款582.82万元。

另公司于2023年与供应商二签订2024年广告服务协议， 服务内容与2023年合同相近， 合同总价6,

000.00万元，服务期限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公司于2023年12月向供应商二支付预付款2,700.00万

元。

上述两项合同共形成对供应商二预付款项3,282.82万元，为锁定相关广告资源而提前支付预付款系

行业惯例，公司根据广告排期逐步兑现结转，截至本回函日，已完成结算2,082.82万元，预计剩余服务于

2024年6月30日前交付。

3、供应商三

供应商三由北京**食品有限公司控股，成立于2022年7月，主要从事乳制品加工业务。 公司于2023年

12月与供应商三签订全脂乳粉采购协议，约定采购全脂乳粉530吨，并全额预付货款1,510.50万元，合同

有效期至2024年12月31日。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剩余预付款余额1,510.50万元。

截至本回函日，供应商三尚未交付货物，合同尚在履行中，剩余产品计划于2024年6月30日前完成交

付。

4、供应商四

供应商四系由自然人李*祺控股，从事食品销售加工业务。2022年12月贝因美与供应商四签订肉酥加

工协议，由供应商四负责组织协调生产肉酥，约定预付备料款790万元，并于2023年1月完成付款。 供应商

四于2023年7月交货41.04万元，后因市场行情变化，公司肉酥产品的市场开拓不及预期，单次采购量无法

达到供应商四经济批量的要求，继续下单会导致该款产品的成本缺乏市场竞争力。 公司未对供应商四继

续下单要求交货，截至2023年12月31日剩余预付款余额748.96万元。

截至本回函日，原有业务处于停滞状态，双方正在洽谈新业务重启计划，预计2024年10月底前完成

结转。

5、供应商五

供应商五系由自然人李*控股，于2013年成立，从事软件及广告服务业务。 贝因美2022年9月与供应

商五签订用户资源服务包采购协议，合同总价2,500.00万元，由供应商五负责育儿网一系列项目的建设

和推广服务。贝因美于2022年向供应商五支付款项1,000.00万元，并于当年结算完成791.20万元，2023年

陆续向供应商五支付剩余款项1,500.00万元，当年结算完成1,040.62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贝

因美对供应商五预付款余额603.83万元。

截至本回函日，供应商五已完成结算314.46万元，剩余服务预计于2024年6月30日前完成交付。

经查询并向相关人员核实，上述客商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

（二）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说明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同时核查其中是否存在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你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回复：

2023年度，为应对人口出生率下降带来的经营压力，适应互联网营销新模式，公司积极开拓全家营养

的新市场，加大互联网广告资源的投放，在抖音、小红书等互联网平台的广告资源投放更是急剧增加。 而

从采购合同看， 主要系因公司2022年末与上述共供应商的乳粉采购合同未执行完毕， 及预付供应商二

2024年度广告服务费所致。 经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上述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

致利益倾斜的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公司也未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

（三）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上述事项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说明相关审计程序和证据

是否充分适当、相关审计结论是否恰当。

年审会计师意见：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获取公司2023年末预付账款清单，抽查预付余额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协议、采购审批、付款单据等资

料；

2、询问公司采购经办人员，了解交易背景和交货时间等；

3、对前四大预付账款执行访谈，了解交易背景、预期结算时间；

4、发函确认期末预付金额，并对期后交货情况进行查验；

5、向公司管理层询问，了解公司期末预付款项大幅增长原因；

6、检查预付款项前五大供应商工商资料，核查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7、检查贝因美控股股东及其重要子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宏2023年银行对账单，检查是否存在与预付

款项前五大供应商有关的异常资金往来。

经审计，我们确认：

1、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对象其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所披露交易内容真实、交易金额准确；

2、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符合公司经营情况，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对外提供

财务资助的情形。

问题八、年报显示，你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价值为430,268,729.11元，存货周转天数为133，主要由原材

料、库存商品构成，其中原材料期末账面价值为302,929,685.14元，库存商品期末账面价值为119,816,

044.38元；报告期针对原材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1,509.39元，转回或转销49,070,831.60元，针对库存商

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5,814,056.36元，转回或转销17,616,326.89元。

请你公司：

（一）对比你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存货周转天数、存货余额占营业成本比例等，说明相关数据与

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原因；

公司回复：

根据同行业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数据，公司与可比公司存货周转情况对比如下：

项目 中国飞鹤 H&H国际控股 澳优乳业 贝因美

存货余额（万元） 225,805.90 237,480.10 208,940.90 43,026.87

周转天数（天） 112.98 160.80 173.91 115.00

存货余额占营业成本比例 32.87% 42.16% 46.13% 32.15%

由上表可知，2023年公司存货周转天数、存货余额占营业成本比例均处于行业较好水平。

（二）说明报告期末存货的库龄和保质期分布情况，相关库存是否存在变质情况，并结合同行业可比

公司情况和你公司业务规模，说明你公司库存水平是否合理；

公司回复：

1、报告期末存货的库龄和保质期分布情况，相关库存是否存在变质情况

公司按照存货批号统计，报告期末存货保质期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剩余保质期在

1年以上

剩余保质期在

6个月-1年

剩余保质期在

6个月以内

已过期 总计

库存商品 13,020.60 631.69 142.31 167.58 13,962.18

原材料 11,860.11 12,907.53 5,302.54 2,363.15 32,433.32

待检产品 163.67 0 0 0 163.67

合同履约成本 588.63 0 0 0 588.63

合计 25,633.00 13,539.21 5,444.85 2,530.73 47,147.80

公司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转回或转销 期末余额

原材料 7,046.29 1.15 4,907.08 2,140.35

库存商品 2,160.80 1,581.41 1,761.63 1,980.57

合计 9,207.09 1,582.56 6,668.72 4,120.93

公司相关存货不存在大规模变质情况，已过期存货中达润基粉2,298.66万元，已按废粉价格对差额

部分计提跌价准备2,043.65万元，其余生产性原料均效期良好，库存商品已按“可变现净值与成本孰低”

原则计提跌价准备。

2、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和公司业务规模，说明公司库存水平是否合理

公司2023年度原材料、库存商品周期天数情况如下：

项目

原材料余额

（万元）

原材料周转天数（天）

库存商品余额

（万元）

库存商品周转天数

（天）

2023年度 30,292.97 81.29 11,981.60 31.32

由上表可见，2023年原材料周转天数81.29天，与公司分季度销售周期接近，原材料备货量符合公司

经营情况；公司期末库存商品效期良好，较期初有所改善，2023年库存商品周转天数 31.32�天，符合公司

备货需求。同时，如“八、（一）”回复所述，2023年公司存货周转天数、存货余额占营业成本比例均处于行

业较好水平，因此公司整体库存水平合理。

（三）说明原材料的主要构成，并结合原材料的库龄、可变现净值、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对原

材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测算过程、依据及合理性，同时说明报告期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相

关会计处理情况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是否存在利用原材料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

形；

公司回复：

1、公司原材料主要构成及跌价情况

（1）公司2023年末原材料主要构成及库龄/剩余保质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剩余保质期在

1年以上

剩余保质期在

6个月-1年

剩余保质期

在6个月以内

已过期 总计

期末跌价

准备

其中2023

年计提

达润基粉 2,298.66 2,298.66 2,043.65 -5.95

自产基粉、全

脂乳粉、 乳铁

蛋白及蛋白粉

等

2,828.37 11,828.93 4,866.33 12.97 19,536.61 15.68 2.71

其他原材料 9,031.74 1,078.59 436.21 51.52 10,598.06 81.02 4.39

合计 11,860.11 12,907.53 5,302.54 2,363.15 32,433.32 2,140.35 1.15

（2）公司原材料跌价准备计提方法：

1）达润基粉

公司期末计提的原材料跌价准备主要为达润基粉，期末达润基粉已过效期，公司以废粉处置价格作

为可变现净值，年末按账面余额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本期末达润基粉跌价准备2,043.65万元，较期初减少4,539.16万元，主要系本期将1,058.45吨基粉

以废粉处置价格5.35元/公斤（未税）向镇江新亚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售，相应转销原材料跌价准备4,

533.22万元所致。 截至回函日，剩余部分废粉476.22吨，已全部出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度结余情况 本期报废出库 跌价准备转回 2023年度结余情况

数量（KG） 1,534,670.14 1,058,454.89 476,215.24

达润基粉账面金额 73,854,585.46 50,868,025.50 22,986,559.96

跌价准备金额 65,828,124.84 45,332,169.33 59,464.97 20,436,490.54

净值单价（元/KG） 5.23 5.35

达润基粉净额 8,026,460.62 5,416,926.23 59,464.97 2,550,069.42

2）其他为生产而持有的原材料

公司对尚未过效期的原材料，预计可完全用于生产，按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用其生产的产成品估计

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按账

面余额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已过效期的原材料，预计可变现净值为零，故全额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司原材料因通用性较强，效期内原材料制成的成品可变现净值均远高于成本价格，因

此年末对过期原材料、无法使用的原材料合计计提跌价准备96.67万元。

（3）同行业原材料情况

公司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主要为港股上市公司，由于港股上市公司未单独披露存货跌价准备，因此

选取A股上市公司中与公司业务较为类似的乳制品公司伊利股份、西部牧业、三元股份作为可比公司。 根

据同行业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数据，公司与可比公司原材料跌价计提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2023年12月31日

原材料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占比（%）

伊利股份 584,360.66 11,641.55 1.99

西部牧业 4,293.11 10.23 0.24

三元股份 28,396.75 1,700.74 5.99

行业平均 2.74

贝因美 32,433.32 2,140.35 6.60

公司原材料跌价准备计提比例远高于同行业水平，主要系由于达润基粉消耗情况不佳，报告期内过

效期批次较多，导致出现较大规模存货跌价。剔除达润基粉存货跌价影响，公司2023年末原材料账面余额

30,134.67万元，存货跌价准备96.80万元，处于合理水平。

（4）本期原转回或转销材料存货跌价准备依据

公司本期转销原材料存货跌价4,901.14万元，系本期对上期末已计提跌价准备的原材料进行报废处

置；本期转回原材料跌价准备5.95万元，因废粉价格上涨，达润基粉可变现净值上升所致。 上述转销、转回

原材料存货跌价准备依据充分，相关会计处理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利用原材料存

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四）说明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并结合生产与领用情况、存货周转情况、产成品价格走势、同行业可

比公司情况等因素，说明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准确，同时说明本期转回或转销库存商品

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情况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是否存在利用库存商品存

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公司回复：

1、公司库存商品跌价情况

公司库存商品管理分“紧急处理品”和“非紧急处理品” 进行管理，其中定义产品效期小于等于四分

之一保质期的产品为“紧急处理品” 。 公司报告期末库存商品“紧急处理品” 和“非紧急处理品” 构成如

下：

单位：万元

库存商品分类 存货余额 占比（%） 跌价准备金额

紧急处理品 220.22 1.58 220.22

非紧急处理品 13,741.96 98.42 1,760.36

合计 13,962.18 100 1,980.57

公司对“紧急处理品” 全额计提跌价准备，“非紧急处理品” 按照“可变现净值与成本孰低” 原则计

提跌价准备。 在计算可变现净值过程中，公司充分考虑了不同效期产品市场售价、综合销售费率、相关税

费等因素。

2、期后库存商品周转情况

公司2024年1-4月库存商品销售业务有序开展， 已销售或领用2023年末库存商品9,228.08万元，销

售价格均按照公司原既定政策执行，未出现重大亏损销售的情形。

3、同行业库存商品跌价情况

根据同行业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数据，公司与可比公司库存商品跌价计提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2023年12月31日

库存商品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占比

伊利股份 421,993.34 36,178.89 8.57

西部牧业 8,939.84 3,228.33 36.11

三元股份 59,942.42 12,898.07 21.52

行业平均 22.07

贝因美 13,962.18 1,980.57 14.19

公司库存商品跌价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处于合理水平。

4、本期转销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公司本期转销库存商品存货跌价1,761.63万元，系本期对上期末已计提跌价准备的库存商品实现销

售或报废等出库，导致存货跌价准备减少。 其中，因完成对外销售转销存货跌价1,322.95万元，因报废转

销存货跌价223.68万元，因促销、捐赠等领用转销存货跌价215.00万元。 上述转销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

依据充分，相关会计处理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利用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

润的情形。

（五）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存货积压的风险，如是，请及时、充分进行风险

提示。

公司回复：

2023年公司存货周转天数处于行业较好水平，库存水平合理，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不存在存货积

压的风险。

（六）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问题2、3、4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以及相关审计程序和证据

是否充分适当、相关审计结论是否恰当。

年审会计师意见：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检查公司存货仓储记录，结合存货监盘程序对存货库龄、保质期等信息进行复核；

2、通过存货监盘程序，实地检查是否存在大批量存货变质情况；

3、获取同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对存货周转情况、存货跌价计提情况，进行同行业比对；

4、获取公司存货跌价计算表，采用重新计算的方式对原材料、库存商品可变现净值、存货跌价进行重

新计算；

5、获取公司存货跌价转销明细表，对2023年原材料、库存商品存货跌价转销金额进行复核。

经审计，我们确认：

1、报告期末存货的库龄和保质期记录准确，相关库存不存在大量变质情况，根据公司业务规模，与同

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公司库存处于合理水平；

2、原材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算准确、计提依据合理，报告期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依据充分，相

关会计处理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不存在利用原材料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3、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算准确、计提依据合理，报告期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依据充分，

相关会计处理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不存在利用原材料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问题九、年报显示，你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为84,531,580.20元，其中北海宁神沉香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等多家联营企业近年来持续亏损，报告期内实现投资收益合计-4,792,461.30元，你公司对上述

联营企业投资均未计提减值准备。

请你公司：

（一）结合各联营企业的行业发展趋势、主要业务、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等情况，说明相关企业出现亏

损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上述企业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

公司回复：

1、上述联营企业相关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联营企业名称 经营状况

长期股权

投资期末

余额

资产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

益合计

净利润

按持股比

例计算的

净资产份

额

本期确认

的投资收

益

黑龙江康贝牧业有限公

司

在业 7,123.34

44,

652.75

24,

065.07

20,

587.68

1,915.49 7,123.34 506.38

北海宁神沉香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停业 0.00 440.31 997.12 -556.81

341.33

[注]

-194.88 0.00

广西妈咪贝贝妇产科医

院有限责任公司

近三年未开

展经营

1,052.45

10,

147.44

2,861.49 4,750.64

-1,

510.12

1,052.45 -629.40

广西全安圣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近三年未开

展经营

143.52 3,138.00 2,838.99 299.01 -545.41 143.52 -261.80

伊贝智能（杭州）营养

科技有限公司

在业 127.90 323.09 3.34 319.75 -107.01 127.9 -42.80

浙江领遨数据服务有限

公司

在业 5.95 12.15 12.15 -119.87 5.95 -51.62

合计 8,453.16 -479.25

注：北海宁神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2023年盈利341.33万元，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收益所致。该公司

净资产为负数，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确认至长投为0为止。

现将上述亏损联营企业的情况说明如下：

1、北海宁神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持股35%，其近三年未开展经营，但因其对广西宁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等公司的往来款项，账龄较长，已全额计提坏账，导致其净资产出现负数。

2、广西妈咪贝贝妇产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持股48.46%，该公司近三年未开展经营，本期亏损

1,510.12万元，主要系妈咪贝贝为避免资金闲置，形成资金往来，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3、广西全安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持股48.00%（另通过妈咪贝贝间接持股25.20%），该公司近

三年未开展经营，本期亏损545.41万元，主要系账面往来款计提坏账准备、土地摊销所致。

4、伊贝智能（杭州）营养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股40%，该公司尚在研发智能冲饮设备中，因暂无产

品上市，而研发费用、管理费用等仍在持续发生，故2023年度产生亏损107.01万元。

5、浙江领遨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公司持股49%，2023年度有部分推广费用发生，但尚未取得成效，导

致本期亏损119.87万元。

经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谢宏先生为伊贝智能（杭州）营养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公司

现任董事李晓京先生为公司提名的北海宁神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监事、广西妈咪贝贝妇产科医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广西全安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除前述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与上述联营企业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

（二）说明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测算过程，包括不限于主要假设、参数及选取的合理性等，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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